2026年江门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抵押物评估服务项目采购方案
为确保我市二手房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业务正常开展，控制贷款风险，保障资金安全，现拟开展2026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抵押物评估服务项目采购工作，方案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服务地址：江门市江海区江海一路83号住建大厦2楼江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公积金中心）。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依据国家和省市相关法律、法规，对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抵押物进行房地产价值评估。
2.职工购买二手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或申请“商转公”业务时，评估机构根据公积金中心的委托，对职工申请的住房价值进行评估，并在一个工作日内出具评估答复书。评估答复书需委派两名估价师对估价审核、签名确认并加盖评估机构有效印章。（2026年预计办件数280件，以上业务量仅供参考，实际工作量以公积金中心发送需求的工作量为准）。

3.评估答复书上所填写标的物业面积按建筑面积计算，不得按套内面积计算。
4.询价物业仅限于江门三区四市住房信息数据。
5.评估答复书出具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12：00，下午2：00-6：00。公积金中心于工作日非工作时间（如晚上）发送评估委托需求的，评估机构需在次工作日上午9：30前出具评估答复书。

6.评估机构应按合同内容要求按时出具正式的评估答复书，保证估价合理。
7.评估机构每月定期将纸质评估答复书寄送给公积金中心各管理部。

二、项目期限

本次采购的服务期限为一年，即从2026年7月1日起至2027年6月30日止。

三、采购方式及程序

本项目属于《广东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0年版）》的范畴，拟在“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系统电子卖场采用定点议价方式实施采购。按照《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自行采购管理办法》和《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和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实施采购操作细则（试行）》规定成立采购工作小组，对三家及以上服务供应机构开展综合评定（评审内容附后），以综合评定得分最高者为中选机构。

四、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或登记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法人资格凭证。

（二）供应商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三）供应商应当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备的条件”；

（四）必须为在广东省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注册的商户；

（五）供应商应具有房地产估价机构三级（含）以上资质；

（六）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五、项目费用和支付方式

（一）2026年江门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抵押物评估服务项目采购预算总价为人民币贰万捌仟元整（¥28000.00），供应商报价时须同时填报单价和总价，其中总价不得超过上述预算金额。服务期内，按实际发生的办件数量乘以成交单价进行结算，但结算总费用不得超出成交总价，所有价格变动的风险均由供应商承担。当实际结算金额累计达到成交总价后，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额外费用；超出预算总价的部分，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2026年江门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抵押物评估服务项目报价表

	序号
	服务内容
	单价（元）
	预估办件数（件）
	总价（元）（含税）

	1
	2026年度抵押物评估服务
	
	280
	 

	
	
	
	
	 

	合计（含税）
	￥           元

	备注：

1、采购人提供的预估办件数量（280件）仅为编制采购需求时的参考，不作为实际结算依据。服务期内实际办件数量可能多于或少于预估数量，所有因数量变动、成本变化等产生的价格变动风险，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2、2026年度抵押物评估服务办件数按实结算，若实际结算总费超出成交总价，则按成交总价结算。


（二）服务费用分二期支付。第一期：在合同签订并生效后，供应商按照有关工作内容和要求开展工作的，采购人在2026年12月20日前，根据供应商截至11月末完成的实际工作量（即实际办件数量×成交单价），支付相应金额的款项(含税)，最高不超过合同总价90%;第二期：合同期满采购人在10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采购人在20个工作日内按验收合格的实际工作量支付尾款，结算总费用不得超出合同总价。

（三）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采购人在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为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期支付。

（四）供应商向采购人申请付款时，需先提供相当于采购人付款金额的发票，且收款方、出具发票方均必须与供应商合同名称一致，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付款。

六、项目验收

供应商合同服务期内完成合同全部服务内容后，供应商向采购人报送服务事项工作总结以及相关文件，并由采购人按照程序对合同规定的具体服务内容事项组织验收。

2026年江门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抵押物

评估服务项目综合评审表
	本次评审采用综合评分方法，以报价文件规定的条件为原则，最低报价不作为中标的唯一依据。本项目评分权重及评审因素如下：

	序号
	评审项目
	分值
	评审内容

	１
	供应商综合实力
	50分
	（一）供应商资质（满分20分，需提供有效期内资质证书复印件佐证，否则不予计分）

1.供应商具备房地产估价一级资质得20分；

2.供应商具备房地产估价二级资质得15分；

3.供应商具备房地产估价三级资质得10分；

4.资质等级低于三级或未提供有效资质证明文件的，不得分。

	
	
	
	（二）服务业绩（满分20分，需提供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否则不予计分）

供应商近5年内承担过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抵押物评估同类服务项目业绩：

1.具备3项及以上有效业绩，得20分；

2.具备2项有效业绩，得15分；

3.具备1项有效业绩，得10分；

4.无有效业绩或未提供有效佐证材料的，不得分。

	
	
	
	（三）本地化服务能力（满分10分）

1.在江门市设有固定办公场所或分支机构的得10分（提供房产证明或租赁合同）；

2.在江门市外但在广东省内的得5分；

3.其他得2分。

	2
	专业人员配置
	30分
	供应商投入本项目的专职房地产估价师配置情况：（需提供专业人员证书佐证，否则不予计分）

1.投入5名及以上持证房地产估价师专职负责本项目，人员稳定、岗位职责明确，得30分；

2.投入3名持证房地产估价师，得20分；

3.投入2名持证房地产估价师，得10分；

4.无持证估价师投入本项目的，不得分。

	3
	报价
	20分
	根据供应商报价由低到高排名得分，第一名得20分，第二名得15分；第三名得10分；第四名得5分，第五名及后续排名不得分，报价相同者得分一致，超出资金预算报价的不得分。

	合计
	100分

	注：评分权重表中所提及的相关证明资料以报价材料为准，如采购方对相关文书存在质疑，供应商需在2个工作日内提供相关盖章纸质文件。


